福建中医药大学餐厅日用杂菜类货品供货商遴选项目重新
招  标  文  件
一、福建中医药大学重新对餐厅日用杂菜类货品供货商进行公开招标遴选，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货商前来报名参加。
二、项目概况
附：招标内容一览表

	项目名称
	数量
	供应周期
	最高限价

	餐厅日用杂菜类货品供货商遴选项目
	1批
	合同签订期二年
	487.5元


备注： 

（1）交货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餐厅。

（2）要求入围供货企业按照采购方提供的供货时间和数量分批送货上门，并在指定地点码放整齐。
（3）投标报价应含物资的采购、供应、运送、搬运、税收等费用，采购人除按中标价的标准支付费用外，将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 

三、招标方式：校内公开招标
四、投标人须知：
1、投标人资格及要求：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招标内容及要求：

（1）采购清单及限价标准：

以下表格所列为餐厅部分商品清单的品种，作为本次投标人进行投标报价的依据，以下定价即为最高限价。投标人应对所有品种进行整体下浮率报价，并计算出单价合计价（保留小数点后1位），即本次的投标报价。未按照要求进行报价的，均按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处理，其投标被拒绝。

（2）商品清单：

	序号
	品种
	最高限价

	1
	腐   竹（10斤）
	85元/袋

	2
	日本豆腐（50个）
	22元/件

	3
	紫   菜
	35元/斤

	4
	海带结A（20斤）
	100元/件

	5
	海带丝A（20斤）
	100元/件

	6
	干香菇
	35元/斤

	7
	干茶菇
	35元/斤

	8
	笋   干
	6元/斤

	9
	芋   仔
	2元/斤

	10
	红花椒
	40元/斤

	11
	辣椒片
	8元/斤

	12
	辣椒段
	8元/斤

	13
	白  果
	2元/斤

	14
	油  面
	7元/斤

	15
	面  筋
	2.5元/斤

	合计
	487.5元


（3）质量要求：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的食品卫生标准、规格及包装要求，需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标书递交起止时间：本招标文件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 12月 21日12：00（正常工作时间）。
3、标书递交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食堂三楼膳食科办公室。
4、开标时间：2017年 12月21日15：00（北京时间）。
5、开标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后勤管理处会议室。
6、中标公示：公示网站为福建中医药大学（www.fjtcm.edu.cn/）
五、投标文件内容（备注：提供复印件的材料需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如三证合一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均为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法定代表及投标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均为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一，加盖公章，投标代表是法定代表人则无需授权委托书）；
5、开标一览表（附件二需填写完整，加盖公章），所报的价格均包含成本、运输费、装卸费、税金等各项费用。

6、投标分项报价表（附件三需填写完整，加盖公章），所报的价格均包含成本、运输费、装卸费、税金等各项费用。

7、承诺函（见附件四，加盖公章）
六、投标文件要求
1、所有投标文件要求加盖单位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章。
2、投标文件按规定进行密封，开标一览表及投标分项报价表需单独密封装袋，无严格密封者后果自负。
3、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方式。
七、评标原则：
1、评标办法：本项目采用最低价中标法。投标人满足3家及以上可开标，若投标人不足3家，招投标小组有权决定是否开标。

2、定标原则：
（1）经评标小组评审，投标人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按最低价原则中标；若同等条件下，投标人报价一样，现场进行二次报价，确定中标人。最终提出壹名最低报价的投标人作为中标人，壹名报价第二低的投标人作为备选中标人。
（2）经评标小组评审，认为所有投标都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可以否决所有投标。所有投标被否决后，招标人应当依法招标。
八、履约保证及货款结算
中标单位应在供货合同签订前，一次性向招标单位缴纳壹万元整 （￥10000.00）作为履约保证金，合同期满后无息退还；货款凭税务正规发票，以转帐形式支付；招标单位不预付货款，全部货到，验收合格并办理相关手续后，按月结算。
九、其它说明与要求
1、本项目招标工作在招投标小组监督下进行，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2、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对本招标文件拥有最终解释权。

3、附件一《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4、附件二《开标一览表》

5、附件三《投标分项报价表》

6、附件四《承诺函》

   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 
                                       2017年12月15日

附件一：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福建中医药大学：
                （投标方公司全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授权我公司员工           （投标方代表签名）为投标人代表，代表本公司参加贵校组织的                      项目招标活动，全权代表我方处理投标活动的一切事宜。投标方代表在招标活动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投标方代表无权转委托权。特此授权。
投标方代表：              性别：      身份证号：                        
单位：                    部门：         职务：                  
详细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         电话：              
授权方：                                  
投标方（全称并加公章）：                     
投标方代表（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开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
	最高限价（元）
	整体下浮率（%）
	投标价（元）
	备注

	餐厅日用杂菜类货品供货商遴选项目
	487.5
	
	
	

	投标价：人民币                 元（大写）


备注：

投标人应对所有品种进行整体下浮率报价，并计算出单价合计价（即本次的投标报价）。未按照要求进行报价的，均按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处理，其投标被拒绝。

2、评标小组根据投标人的整体下浮率，将推荐投标价最低的投标人为中标人，第二名为备选。

投标方（全称并加公章）：                     
投标方代表（签名）：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投标分项报价表
	序号
	货物名称
	单  位
	下浮率%
	 投标单价（元）
	备  注

	1
	腐   竹（10斤）
	袋
	
	
	

	2
	日本豆腐（50个）
	件
	
	
	

	3
	紫   菜
	斤
	
	
	

	4
	海带结A（20斤）
	件
	
	
	

	5
	海带丝A（20斤）
	件
	
	
	

	6
	干香菇
	斤
	
	
	

	7
	干茶菇
	斤
	
	
	

	8
	笋   干
	斤
	
	
	

	9
	芋   仔
	斤
	
	
	

	10
	红花椒
	斤
	
	
	

	11
	辣椒片
	斤
	
	
	

	12
	辣椒段
	斤
	
	
	

	13
	白  果
	斤
	
	
	

	14
	油  面
	斤
	
	
	

	15
	面  筋
	斤
	
	
	


备 注：

1、以上15个品种以外的商品要求中标人根据招标人开具的商品清单进行报价。

2、所有品种首次报价将作为签订合同后半年内日用杂菜类货品配送价格，供货价格每半年报价一次，且原则上每次报价不得超过上一次报价。

3、供货过程中，如遇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单价上涨超过20%），需向招标人递交书面调价申请报告，经批准后方可调价。如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单价下跌超过20%），应立即下调供货价格。
4、配送价格包含包装费、过磅费、运输费、装卸费、人工费、损耗费、企业税收及利润等。
投标方（全称并加公章）：                     
投标方代表（签名）：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四：
承 诺 函
致：福建中医药大学
我司为切实做好餐厅日用杂菜类货品供应服务，保证提供优质、安全食品，并对质量、数量、价格、售后服务等方面郑重作如下承诺：
一、遵守国家和各级主管部门对于食品流通的相关法律法规、遵守贵校规章制度，任何时候不出售假冒、伪劣、过期变质产品，各种产品质量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如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承担因此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二、在服务期限内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将产品配送到贵单位指定位置。
三、保证产品物价稳定，如遇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单价上涨超过20%），需提前一周向贵单位递交书面调价申请报告，经批准后方可调价。如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单价下跌超过20%），应立即下调供货价格。
四、本公司愿意无条件接受有关监管部门及贵单位对供货产品质量、价格等的抽查和检查，如违反了承诺，自愿接受处罚。
承诺人：              （公章）
201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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